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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述汇编 
 
41. 捷克共和国 

 
[原件：英文] 

[日期：2015 年 6 月 29 日] 
 
对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有关跨境执行（国际商事调解/调停程序所产生的） 
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相关法律框架的问题的答复 
 
1. ㈠ 目前在有关执行调解或调停程序所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方面并没

有任何特定的立法框架。就所提问题而言，将适用只涵盖国内调解协议的有关

调解的第 202/2012 号法令（和解最后法令）。 

和解协议具有作为民事合同的约束力。然而，它本身无法执行。如果不是自愿

执行调解协议的话，有三种执行方式： 

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程序，由法院承认这类协议等同于可加以强制执行的法院裁

决而执行调解协议。法院对调解协议本身的效力加以审查。为了在其他欧盟成

员国进一步执行调解协议，欧盟理事会关于管辖权和承认并执行民事和商事判

决的第 44/2001 号条例将予以适用。 

第二种可能的方式是由公证机关颁发的附有执行条款的公证纪录。该公证机关

拟订具有公共文书性质并且必须遵守法律要求的文件。 

关于执行调解协议的最后一个选项是经由仲裁程序执行。根据当事人的请求，

仲裁员可经下达仲裁裁决达致和解。不同于前述方法，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并非

产生于调解，而是经由仲裁程序产生。 

 ㈡ 并非如此。 

 ㈢ 如同已经提及的，只有经当事人请求方可下达仲裁裁决以解决争议。

然而，该解决经由仲裁程序而并非调解产生。调解协议本身不得作为由仲裁庭

下达的终局裁决。 

(1) 不需要启动仲裁程序。一般而言，调解经订立调解协议而启动。协议

必须包含以下信息：确定当事人的身份、确定调解员的身份、主题事

项、调解员的报酬以及调解期限的确定。 

(2) 根据捷克法律，调解协议需要有书面形式，其中包括当事人的签名、

调解员的签名及其日期。 

(3) 并非如此。 

2. 拒绝执行调解协议的理由： 

•  调解协议主题事项根据捷克法律无法经由调解或调停解决。 

•  调解协议与捷克共和国实体法规定和公共秩序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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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解协议在不具法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不当胁迫、未成年人、精神

错乱）无效。 

•  调解协议在原初状态下无效或无法执行。 

•  调解协议在原初状态下被取消。 

3. 如同已经提及的，调解协议必须在原初状态下有效并且可以执行。其主题

事项必须根据捷克法律而可经由调解加以解决，并且不得与捷克共和国实体法

规定和公共秩序相抵触。 

 

 


